关于《2026年连南瑶族自治县中小学布局

调整规划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市关于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优化我县中小学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连南瑶族自治县教育局起草了《2026年连南瑶族自治县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和必要性
为贯彻落实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省的意见》及《清远市教育局关于做好教学点撤并工作的通知》精神，适应人口变化形势，优化城乡学校布局，改善乡镇学校办学条件，重点办好中心小学和寄宿制初中“三所学校”，推进县域内大学区化、县镇村一体化办学管理模式，培育城乡教育共同体。

当前，我县部分教学点存在师资配备不足、学科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亟需通过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我县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二、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二）《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

（三）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省的意见》任务分工方案

（四）《清远市教育局关于做好教学点撤并工作的通知》

三、可行性分析
立足我县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县的教育发展实际，紧扣“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目标，结合各乡镇人口分布、学校办学条件、交通保障能力等因素，采取“科学评估、积极稳妥”原则，通过校车接送、寄宿制保障、就近分流等方式推进小规模学校撤并和初中阶段资源整合。

县教育局已组织开展多轮调研和意见征求，各镇政府和相关村委会具备相应组织协调能力，财政部门可统筹安排经费保障学生就餐、交通、住宿等需求，具备实施可行性。

四、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解决部分乡镇教学点师资配备不足、学科结构不合理、专职安保与卫生人员缺乏等问题；

（二）解决小规模学校教学氛围不浓、教师积极性不高、教育质量有待提升的问题；

（三）优化初中阶段学校布局，推进资源整合，提升办学效益。

五、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撤并部分30人以下教学点，学生及幼儿就近转入镇中心小学、中心学校或中心幼儿园就读；

（二）推进大麦山镇中学撤并工作，部分新生按自愿原则由寨岗中学招录；

（三）香坪镇中心学校撤并初中部，降格为完全小学，初中生转入田家炳民族中学；

（四）民族高级中学初中部在校生整体分流至花都石泉中学；

（五）采取政府补贴、校车接送等方式保障撤并学校学生上下学安全；

（六）规范撤并学校资产管理，由县教育局和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分类管理调配。

六、下一步工作安排
《方案》征求意见稿将向社会公众和相关部门公开征求意见，并按规定组织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在充分吸纳合理意见的基础上，对《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按程序报请县政府审定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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